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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2025年度重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 

吉环监测字〔2025〕13号 

 　　 

各市（州）、梅河新区（梅河口市）生态环境局，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： 

　　按照《关于开展2025年度全省重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的通知》（吉环监测字〔2025〕11号）要求，我厅组织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、各驻市（州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于今年9-11月开展了重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。现将检查结果通报如下： 

　　 一、基本情况 

　　本次检查首次采取非现场检查为主、现场核查为辅的模式。首先，通过“省级重点排污单位监管信息检索系统”完成了年度计划内90家重点排污单位（以下简称“企业”）自行监测方案编制、检测活动开展、监测数据质量、服务机构资质、在线监测设备运维等5个方面信息线上检查。随后，对非现场检查的44家企业进行了现场核查，一是随机选取33家企业开展废水、废气总排口现场抽测，达标率均为100％；二是开展检测能力和运维质量规范性检查，通过标准物质质控方式，检查了企业委托的24家社会监测机构（以下简称“社会机构”）、15家在线监测设备比对机构（以下简称“比对机构”）、28家在线监测设备运维机构（以下简称“运维机构”）共计发现问题217个；检查34家企业的在线监测设备，其中34家企业污水在线监测设备数据比对合格率为57.6％、14家企业烟气在线监测设备比对合格率达到100％。按照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专项检查技术规程》（总站源字〔2022〕268号）有关内容对企业自行监测行为进行评定，“较为规范”39家、占比89％，“基本规范”5家、占比11％。总体来看，各地能够按照环境监管要求，组织企业履行自行监测责任，通过落实信息公开、监督监测、执法监测等措施推进固定污染源日常监管工作。 

　　同时，有21家承担执法监测任务的监测机构参与质控检查，其中烟气标准样品比对合格率达到100％。 

　　 二、发现的主要问题 

　　（一）企业自行监测活动规范性仍需加强。部分企业存在自行监测项目及频次与排污许可内容不一致、监测方法选用错误、自行监测方案缺少质量控制措施、监控视频保存期限不满1年以上、委托的社会机构不具备检测资质、未按要求将检测报告及原始记录等信息上传“省级重点排污单位监管信息检索系统”、未向社会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等问题。 

　　 （二）企业自行监测数据质量有待提升。部分企业出具的检测报告及原始记录信息不完整（如缺少样品采集、保存、交接、分析、质控等具体内容），检测活动及质量控制过程关键性信息缺失、不能有效溯源检测活动全过程。 

　 　（三）在线监测设备运维质量亟需提高。28家运维机构负责运维的34家企业污水在线监测设备数据比对合格率过低，反映出部分运维机构日常管理松懈、未定期校准设备、技术能力不足等问题。主要包括未安装自动采样单元、运维记录关键性信息缺失、在线监测设备调试不合规等。 

　　 （四）机构检测能力有待加强。部分企业委托的比对机构能力较弱，水、气两类标准样品测试合格率均低于社会机构，15家比对机构水质标准样品测试合格率63.2％、气质标准样品合格率62.5％，24家社会机构水质标准样品合格率75.8％、气质标准样品合格率75％。有的执法监测机构水质检测能力不强，14家生态环境执法监测机构水质标准样品比对合格率76.2％、7家受委托开展执法监测的社会机构水质标准样品比对合格率71.4％，未充分发挥监测支撑部门监管的作用。 

　　 三、下步工作要求 

　 　（一）确保整改成效。认真落实《生态环境监测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820号）、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》（HJ819-2017）等要求，及时组织企业会同其委托服务的相关机构，按照通报要求及现场反馈意见逐条逐项进行整改。请于2026年2月底前，将整改情况及年度执法监测、监督监测开展情况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省生态环境厅。 

　　 （二）推进非现场检查场景应用。要建立日常调度机制，确保企业按时上报、补充并及时更新在“省级重点排污单位监管信息检索系统”中的相关信息，推行线上检查为主、线下核查为辅的监管方式，不断提升企业监管覆盖率，为提升环境治理提供有效支撑。 

　　 （三）有序推进技术防控提升工作。要深入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技术防控提升工作要求，组织已完成视频监控设施安装的企业，将监控视频资料保存期限延长至不低于1年。同时要有计划推进“应安未安”企业的视频监控设施安装率，并预留网络接入端口，做好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准备。 

　　 （四）形成监测执法联动合力。要围绕执法监测保持并扩大废水废气检测基础常规项目资质，逐步减少委托社会机构比例，不断提高监测队伍能力。结合《吉林省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措施》（吉环发〔2024〕35号），省级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将污染源数据质量核查纳入2026工作计划。 

　　 （五）加强技术帮扶与指导。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要加强实验室能力考核，针对重点排污单位日常监管、数据质量核查等内容开展专项技术培训。各驻市（州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要根据驻地监管需求开展上岗证考核、检测资质延续、仪器设备更新及检定等工作，为各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业务指导与技术支持。 

　　特此通报。 

 　　 

　　附件：1.重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结果 

　    　2.检测能力和在线监测设备运维能力测试结果 

  

 
　　　
　　吉林省生态环境厅         
　　2025年12月22日          
  
 
　　
